（1）适用于出入境证照查验使用，具有设计紧凑便于携带等特点。
（2）一体化便携式结构，外形尺寸不大于100mm×65mm×58mm，整机重量不大于110g。
（3）内置电池供电，USB充电。
（4）符合IEC60950光电产品GLASS1标准。
（5）设备可分别开启如下光源：入射/透射可见光源、400nm长波紫光源、365nm中波紫外光源、313nm中波紫外光源、254nm短波紫外光源、同轴可见光源（检验3M防伪膜）、左侧可见侧光源、右侧可见侧光源、OVD环形可见光源（检验全息防伪）、宽幅980nmAS光源（检验反斯托克防伪油墨）、窄幅980nmAS光源（检验反斯托克防伪油墨）、可见光和紫光交替光源。
（6）设备应具备≥20倍的光学放大能力，镜筒可以进行焦距微调。
（7）具备调焦功能，通过调焦旋钮对被测物体进行对焦。
（8）具备角度标尺、同心圆标尺、长度标尺、直线宽度测尺。设备与文件接触面应选用分划板进行隔离，分划板直径不小于35mm。
（9）具备工作状态指示灯，可用于指示设备正常工作、欠压和充电状态以及电子芯片检查状态。
（10）可识读Type A类和Type B类电子芯片。 
（11）拟供产品型号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，并可提供具备CMA/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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